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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明明扫扫墓墓被被收收取取5500元元防防火火费费
消防大队:与我们无关将进行了解 居委会:用于墓地维护

本报4月9日讯（记者 张帅 通
讯员 李娜）“乡田同井、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疾病相扶”，长清区正通过
邻里互助的生动实践，将这一美丽愿
景变成现实。4月8日，长清区乡村志愿
服务工作现场推进会暨文昌街道邻里
互助活动启动仪式在文昌街道西李村
隆重举行,这标志着长清正式进入邻
里互助新时代。

从今年开始，为融洽邻里关系，促
进邻里和谐，文昌街道以村居为依托，
动员群众主动关爱身边的空巢老人、留
守儿童、残障人士及贫困家庭，一同构
建邻里间全新的公德意识。孙庄村设立
邻里互助基金会用于救助因病、因灾急
需帮助的困难家庭，为村民提供医疗、
维修等方面的爱心服务；西李村依托

“邻里互助会”和18个胡同长，为村民调
解矛盾纠纷，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
前三村、后三村驻村企业与困难群众结
对帮扶，定期送去食用油、大米和面粉。

据介绍，文昌街道因地制宜、积极
探索的“八有七助”邻里互助模式已成
为农村和谐稳定的催化剂，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文昌街道的各村居
根据自身情况特点，按照群众需求，在

“七助”中至少选择一项，率先开展活
动，逐步由“一村一助”过渡到“一村几
助”、“一村多助”。此外，文昌街道以管
理区为单位进行评先树优活动，表彰
和谐家庭、好邻居等先进，利用多种平
台，宣传好典型、好做法，在群众中培
育起学先进新风尚。

据悉，创新组织形式，提升农民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将是开展乡村
志愿服务工作的新趋势，也是城乡统
筹发展的新要求。目前长清区正积极
拓展成德志愿服务品牌内涵外延，在
全区625个村居推广文昌街道“八有七
助”邻里互助模式，让志愿服务进社
区、进乡村、进家庭，帮助农民群众解
决实际困难。

记者来到文昌街道小柿子园社区，
这里原是小柿子园村，属于典型的城中
村。2009年12月，小柿子园片区开工改
造，是济南市最大的城中村改造工程。

小柿子园公墓位于社区内的长清
山上，依山而建，现有墓穴一千多座。
记者在墓地东侧入口看到，除了周围
贴有文明祭扫的相关标语外，现场没
有任何标识能够说明此处是墓地。入
口的两扇大门紧闭，在门口贴有一张
手写的《敬告》，内容大致为：非本地居
民进山扫墓，请自觉缴纳50元山林防
火费。《敬告》落款单位依次是长清区
消防大队、长清区新城派出所、小柿子
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记者来到小柿子园社区居委会，
对墓地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解。据居委
会工作人员介绍，长清山历来属于小
柿子园社区，是社区居民的集体土地，
居民祖祖辈辈去世后都葬于此处。从

上世纪80年代起，为防止乱砍滥伐、防
火防盗，当时的村委开始对山体进行
整修，修筑防火墙，墓地逐步成型。

从2000年至今，为便于规范管理，
服务社区居民，社区又投资近70万元
对墓地再次整修，包括山体绿化、修建
山路等基础设施。在此期间，部分墓地
开始对外销售给非本社区居民。“非本
社区墓主只占其中一小部分，主要还
是以本社区为主。”工作人员说。

对于墓地收取50元山林防火费一
事，该工作人员表示，墓地日常维护及
防火防盗，都需要配置人力，购买相关
设施，社区财力很难承担，向外来居民
收取部分费用实属无奈。“之前每座墓
我们收取30元防火费，但维护成本太
大，即使现在提高到50元，我们仍在亏
本。”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
山上墓穴有限，今后墓地将不再对外
销售，专为本社区居民留用。

长长清清区区““邻邻里里互互助助””百百家家亲亲
625个村居推广“八有七助”模式

记者从长清区境内的两家合法经
营性公墓了解到，无论是在清明节、农
历十月初一等祭扫高峰期，还是在日
常时段，两家公墓都没有向市民收取
过消防费等相关费用。

在墓地门口的《敬告》中，落款单
位包含长清区消防大队、长清区新城
派出所，记者随后就此事采访了相关
单位。长清区消防大队工作人员表示，
小柿子园社区居委会所收取的山林防

火费与消防大队没有关系。
“清明期间，为保障山林财产安

全，方便市民祭扫，消防大队都会派出
工作人员到各墓地协同当地人员做好
防火工作，当地收取的费用与消防大
队无关，我们只是去指导协调工作。”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消防大队日常
所有的抢险救援都是免费义务的。下
一步，他们将联合新城派出所对相关
情况进行了解，避免引发公众误解。

记者就小柿子园社区在集体土地
上出售墓地及收取费用一事，查阅了
相关资料，并咨询了有关部门。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殡葬管理条
例》相关规定，农村（社区）的公益性墓
地不得对村（居）民以外的其他人员提
供墓穴用地。但记者从长清区民政局
了解到，目前长清区还没有公益性墓
地，所有墓地均为散葬，属于各村（社
区）村（居）民委员会为村（居）民提供

的在集体土地上安葬的福利。
“村级公益性墓地需要配备专业

机构和日常管理人员，目前不符合长
清实际情况。”长清区民政局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目前长清区所有村居的墓
地均为散葬，都没有在民政部门备案，
虽然在集体土地上买卖墓地属违法行
为，但小柿子园社区墓地既不是公益
性的，也不是营运性的，民政局对此没
有管理权。

“既然我在儿这花钱买了墓地，那我来祭扫时就不应该
再收取费用。”近日，市民陈刚（化名）通过新闻热线向本报反
映，清明期间，他们全家到文昌街道小柿子园社区公墓祭扫
时，被工作人员征收50元的山林防火费。“不仅清明节，农历
十月初一祭扫也要收钱，我认为这不合理。”近日，记者对此
事进行了采访。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帅

居委会>> 收费用于墓地日常维护

消防部门>> 收费与消防大队无关

民政部门>> 该墓地属于散葬，没有管理权

▲墓地唯一的入口大门紧闭。

墓地门口张贴的《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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